2018年峨眉山市商务局部门预算支出绩效报告
为确实做好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峨眉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峨财通〔2019〕55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我单位组织实施了自评,现将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组成、人员概况
商务局机关内设办公室、投资促进股、项目管理股、服务业发展股、对内贸易股、市场体系建设股（外贸股）。核定编制数18名，全部为参公事业编制。现实有在职人数15名，均为财政全额拨款供养人员，劳务派遣人员2名，退休人员10名，无遗属补助人员。
（二）单位主要职责
商务局机关是财政全额拨款的参公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内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和招商引资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拟订全市服务业相应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规定、办法和措施以及指导和管理相关的商贸事务。承担着全市招商引资、内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服务业发展、市场体系建设等的指导、协调和服务等职能。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我单位2018年部门决算收入为2633.58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拨款1072.27万元.预算收入为1087.61万元，决算收入与预算收入的差距主要为峨眉山君逸商贸综合物流中心项目奖励资金400万元，君逸商业投资公司扶持发展经费657万元，2018年度省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134万元，2018年度中央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322万元等。年初预算中国内贸易管理300万元，未在2018年度下拨。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我单位2018年支出决算数为2686.3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7.07万元，项目支出2379.27万元.预算数为1087.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98.61万元，项目支出889万元。基本支出较预算增加主要原因为2018年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增加，其中其它工资福利支出44.22万元，劳务费40.16万元；项目支出较预算增加主要为峨眉山君逸商贸综合物流中心项目奖励资金400万元；君逸商业投资公司扶持发展经费657万元；百信通公司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经费800万元；2017年度省级外经贸发展资金175万元等。
三、财政部门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决算编制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照财政部门的要求和实现编制预决算、填报绩效目标和专项项目进度表；2018年收入预算为1087.61万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887.61万元，基金预算收入200万元；支出预算1087.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198.61万元，项目支出预算889万元。决算收入为2633.59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1072.27万元；决算支出为2686.3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7.07万元，项目支出2379.27万元。
2018年度年初结转结余1529万元，其中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中央专项资金900万元，省级内贸流通示范县建设专项资金500万元，外经贸补贴资金129万元。2018年年末结转1556万元，其中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中央）322万元，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省级）134万元，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中央专项资金600万元，省级内贸流通示范县建设专项资金500万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我单位严格按照上报的资金计划完成资金拨付，根据预算合理控制支出数额及支出进度，凡有临时事项，按规定程序报市政府批准或是完成预算调整程序后执行。除临时任务和不可抗力原因外，我单位基本支出部分按月均匀执行，项目支出部分按所报项目进度及时执行。
（三）支出绩效情况
1.部门支出绩效
（1）行政运行保障
我局基本支出的范围和主要用途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2018年基本支出决算数307.0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商贸事务、商业服务业等管理职责的履行和机构运转。其中，人员经费206.34万元，日常公用经费100.63万元。
（2）机关厉行节约。
2018年无因公出国出境费用，与2017年相同；2018年公务车运行维护费11.68万元，较2017年的10.21万元增加14%；公务接待费19.98万元，较2017年21.18万元减少5%；会议费1.69万元，较2017年9.34万元减少81%；培训费0.15万元，较2017年0.4万元减少62%；2018年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总额33.50万元，较2017年（总额41.13万元）下降13%。
（3）机关节能降耗
2018年水费950元，较2017年（2562元）减少1612元，主要原因厉行节约；电费2018年1.62万元，较2017年（2.34万元）减少0.72万元，主要原因厉行节约；2018年总能耗较2017年显著下降。
2.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
（1）资金绩效分配情况
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管理项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管理项目资金用途分为对新加入统计范围的规上服务业企业、限上社销零企业一次性奖励，对企业报表人员补贴，对企业报表人员的绩效奖励；一次性奖励在企业新入统当年一次性发放，规上服务业每户3万元，限上社消零企业每户一万元；报表补贴实行按月计算（每月200元）每半年发放一次，绩效奖励（每月100元）根据报表人员报表情况在每年年底考核后按考核情况计发。
⑵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项目：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建设项目共争取中央专项资金2000万元，根据合同和市政府的批准已经于2018年拨付百信通公司400万元，合计已拨付1400万元，剩余600万元将于项目完成并验收后拨付。
⑶外经贸专项补贴资金：外经贸专项补贴资金分为中央补贴资金和省级补贴资金两部分；补贴的发放均采用按照企业当年出口额占比确定，出口额越高，领取补贴越多。
（2）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所有项目资金的管理都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实行专款专用。其中上级专项的资金分配和中长期规划，如有上级文件的要求，严格按照要求执行，没有上级文件明确要求的，我单位会同本级财政共同拟定方案，需要上级备案的及时上报备案。财政本级专项资金的分配，我单位将根据财政部门的要求制定方案并上报财政，实际拨付时按照要求准备资料向同级财政申请拨付。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完成情况：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11.0%，位列乐山市第一位，服务业增加值总量147.5亿元，位列乐山市第二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2.7%，位列乐山市第一位，总量128.5亿元，位列乐山市第二位。完成新增规上服务业企业6家，新增限上社销零企业12家。
⑵外贸进出口：2018年共引进外资7.97亿元，（乐山市目标任务10.21亿元）；
⑶国内市外资金到位：引进到位国内市外资金89.2亿多元，圆满完成乐山市目标（85亿元）；
⑷实际利用外资：2018年实际利用外资1228万元，超额完成乐山市目标（1000万元）。
（4）财务管理情况
所有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截留；在资金拨付阶段严格审核资金分配方案、对象主体资格、绩效评估报告、合同、文件、拨付审批等，确保资金拨付符合要求，合规合理。要求专账核算的项目，专账核算并单独装订凭证以备查验。
（5）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峨眉山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峨财通〔2019〕55号）文件精神，我局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具体实施。评价小组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检查基本支出、项目支出有关账目，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并根据各股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形成评价结论。
通过绩效评价梳理出的问题，将通过座谈的形式传达给相关领导和股室负责人，以便完善。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我单位部门支出绩效评价得分95.5 ，具体情况见下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总分
	得分

	预算编制
	报送时效
	基础信息更新
	2
	2

	
	
	预算草案报送
	1
	1

	
	编制质量
	预算编制准确
	3
	3

	
	
	预算执行调整
	3
	2.5

	
	
	部门预算审查
	2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编制
	5
	4.5

	
	专项预算提前细化
	预控指标细化
	5
	4

	
	预算公开
	公开内容
	4
	4

	预算执行
	绩效分配
	项目绩效分配
	10
	10

	
	执行进度
	6月执行进度
	3
	2

	
	
	9月执行进度
	4
	4

	
	执行进度
	12月执行进度
	3
	3

	
	预算调整
	执行中期评估
	9
	9

	
	行政成本
	节能降耗
	3
	3

	
	
	廉洁行政
	3
	3

	支出绩效
	绩效评价
	部门预算绩效评价
	14
	13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价
	14
	14

	
	决算审查
	部门决算差错率
	2
	2

	
	决算公开
	公开内容
	3
	3

	
	结余注销
	结余注销率
	3
	3

	
	绩效管理
	工作开展
	4
	3.5

	合计
	
	100
	94.5


（二）存在问题
⑴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⑵部门支出相关（基本支出方面）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
⑶公用经费和三公经费控制有一定难度，基本为刚性支出。
（三）改进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及对外整体支出管理工作的需要，拟实施的改进措施如下：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资产出租出借和收入管理制度、资产采购制度、使用管理制度、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4、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峨眉山市商务局
           2019年9月30日

